
輔導人力專業背景

（請依填表說明一填

A、B、C'、D或E）

最高學歷：填寫學校及畢業系/所

（背景為C或D者，請務必加列所修

畢輔導學分之學校名稱）

黃丞傑
■男

□女
38

□A

□B

□C

□D

■E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領導研究所 輔導主任（主任輔導教師）
■正式老師

□代理老師
1 15

■無

□諮商心理師

□臨床心理師

□社會工作師

蔡蕙如
□男

■女
38

□A

□B

□C

□D

■E

國立台北師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輔導組長
■正式老師

□代理老師
4 14

■無

□諮商心理師

□臨床心理師

□社會工作師

林仁芝
□男

■女
40

□A

□B

□C

□D

■E

國立台北師院音樂教育系 資料組長
■正式老師

□代理老師
3 20

■無

□諮商心理師

□臨床心理師

□社會工作師

程清輝
■男

□女
33

□A

□B

□C

□D

■E

國立台北師院特殊教育系 特教組長
■正式老師

□代理老師
2 9

■無

□諮商心理師

□臨床心理師

□社會工作師

賴淑娟
□男

■女
47

■A

□B

□C

□D

□E

市立台北師院初等教育系輔導組 三年6班導師
■正式老師

□代理老師
2 24

■無

□諮商心理師

□臨床心理師

□社會工作師

新北市100學年度國中小非兼輔教師之輔導專業人力暨輔導行政人員調查表

【  中和  】

區

校名：光復國

小

姓名 性別 年齡

專業背景

現職職稱

（填寫請見說明二）

正式老師或

代理老師

填表人姓名：                        聯絡電話：       32348654*151                      處室主任：                             校長：

專業證照

（請見說明三）

教師年資（含代理教

師年資，初任教師者

請填0）

每週減授課節數

(如無減授課，

請填0)

說明：本調查表旨在調查校內教師具輔導專業背景，但本學年度未擔任兼任輔導教師者，以及輔導行政人員之背景。

    一、專業背景代號如下：

        A：輔導、諮商、心理相關專業系所畢業者：係指系所組名稱包含輔導、諮商、心理、諮商心理、臨床心理系所組（含輔系），並修習過：諮商理論與技術（或心理諮商與治療）類3學分、團體輔導與諮商（或團體心

理諮商與治療）類2學分、心理衡鑑（含心理測驗）類2學分、兒童發展（或兒童、青少年偏差行為）類2學分，及諮商與輔導實習或臨床心理實習）至少一學期並及格者。

        B：領有【國民中學】輔導活動科/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輔導活動專長(含輔導第2專長)者。

        C：修畢輔導40學分者：係指教師於在職期間修畢師資培育機構開設之「輔導研究所40學分班」者。

        D：修畢輔導20學分者：係指教師於在職期間修畢師資培育機構開設之「輔導20學分班」者。

    二、在校擔任現職職稱：

        1.請依教師現職職稱填寫校長、OO主任、OO組長或O年O班導師，科任教師請加註（任教科目或學習領域）、其他請註明。

        2.本表一併調查輔導行政人員之背景資料，請依序填寫輔導主任、輔導組長、資料組長其他欄位相關資料。若貴校編制無輔導主任、組長，請在「姓名」欄位填寫「無此編制」。

    三、專業證照說明如下：

       （1）諮商心理師：經諮商心理師考試及格，並依心理師法領有諮商心理師證書者。

       （2）臨床心理師：經臨床心理師考試及格，並依心理師法領有臨床心理師證書者。

       （3）社會工作師：經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並依社會工作師法領有社會工作師證書者。

＊表格不敷使用時，可自行增列。

＊本表請於100年10月14日（週五）前填寫完畢，並經校內核章後免備文逕寄送各區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收。



兼任輔導

教師之前

兼任輔導

教師之後

黃瓊玉 女 34 A 二年6班導師
□專任

■兼任
18 16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心理與諮商研究所 3

吳麥生 男 51 D 健康與體育
□專任

■兼任
23 18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自然科學研究所/台北市

立師院輔導20學分班
1

傅心怡 女 35 E 英語
□專任

■兼任
23 18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藝術教育研究所 2.5

□專任

■兼任

D:修畢輔導２０學分者：係指教師於81年至90年在職期間修畢師資培育機構開設之「輔導20學分班」者(本部於91年起停止補助師資培育大學辦理輔導20學分班）。

E:非上述者（屬此類者，係指未符本部補助減授課節數規定，而未申請本部補助，但學校仍編制之輔導教師）

兼輔教師

年資（初

任兼輔教

師者請填

0）

專任/兼任

輔導教師

法定編

制應有

輔導教

師人數

是否

符合

法定

編制

數

性別 目前任教之學習領域年齡

(1)背景代號：

填表說明：

48

【 中和

】區

【 光復

】國小

填表人姓名：                 聯絡電話： 32348654*151                       處室主任：                               校長：

2
■是

□否

填表期間：100年10月

  100  學年度（ 新北 ）市政府所屬公立國民小學輔導教師名冊

A:輔導、諮商、心理相關專業系所畢業者：係指系所組名稱包含輔導、諮商、心理、諮商心理、臨床心理系所組（含輔系），並修習過：諮商理論與技術（或心理諮商與

治療）類3學分、團體輔導與諮商（或團體心理諮商與治療）類2學分、心理衡鑑（含心理測驗）類2學分、兒童發展（或兒童、青少年偏差行為）類2學分，及諮商與輔導

實習（或臨床心理實習）至少一學期並及格者。

B:領有輔導活動科／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輔導活動專長(含輔導第2專長)者：係指領有中等學校普通學科綜合活動領域輔導活動科者或領有國民中學綜合領域輔導 活動專長

者。

C:修畢輔導４０學分者：係指教師於在職期間修畢師資培育機構開設之「輔導研究所40學分班」者。

班級

數

【】區

校名

最高學歷：學校及畢業系/所

(背景為B者，請加註所修畢輔導活動科／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輔導活動專長(含輔導第

2專長)之師培大學校名；背景為C或D者，

請加列所修畢輔導學分之學校名稱)

每週實際授課節數

姓名

輔導教師

專業背景

代號

C、D：背景C、D類者，亦需填寫取得學分之學校名稱。

(4)本表如不敷填列，請自行擴增使用。

＊本表請於100年10月14日（週五）前填寫完畢，並經校內核章後免備文逕寄送各區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收。

(2)輔導教師不得由學校主任、組長兼任。但國小六班以下學校由未兼任主任或組長之教師擔任輔導教師確有困難者，報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後，不在此限。

(3)注意事項：

A：背景A類者，最高學歷若非輔導、諮商、心理相關專業系所者，請務必同時加填具輔導相關專業系所學校之學歷。

B：背景B類者，需加註取得綜合領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師資格之學校名稱。


